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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第 8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4月 30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二、地點：台電公司龍門施工處第 4會議室 

三、主席：謝副主任委員得志 

四、出席委員（敬稱略）： 

陳慧慈、黃雪玲、鄭家齊、林宗堯、蔡玲儀、吳建興、吳憲良、

顏璧梅、張本賢（貢寮鄉代理鄉長）、賴哲正（代謝忠賢） 

五、列席人員（敬稱略）： 

原能會：陳宜彬、徐明德、莊長富、趙衛武、牛效中、侯榮輝、

吳慶陸、吳毓秀、孟祥明、林繼統、劉德銓、趙得勝、

陳建智、廖建勛、李綺思 

台電公司：徐永華、姚俊全、邱德成、陳文智、王伯輝、余鳳裕、

楊添壽、黃培山、陳慶鐘、藺美慧、陳傳宗、徐自生、

吳耀文、王瀛實、顏文祥、洪勝石、駱偉榮、耿緒祖、

王寶清、張維鈞、陳錫階、周載生、段堯任 

其他單位：吳勝福（仁里村村長）、楊木火（旁聽民眾） 

六、記錄：李綺思 

七、工程現況簡報：略 

（一）龍門核能電廠建廠工程現況與檢討（台電公司） 

（二）施工現場（廠房共同通風塔 CPSS、一號機上、下乾井、濕

井）巡查簡報（台電公司） 

八、工地現場巡視：巡視廠房共同通風塔、一號機上、下乾井、濕井

（陳慧慈委員、吳憲良委員巡視生水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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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席致詞：本次會議為第三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最後一次

會議，由衷感謝各位委員二年來對龍門電廠安全興建

所付出之心力，第四屆委員目前正進行遴聘作業，希

望各位委員能繼續監督龍門電廠未來之安全運轉。原

能會基於資訊公開、全民參與的精神，第四屆之運作

方式（立法院甚為重視本委員會之運作，除要求本委

員會定期向立法院報告外，其亦將推薦 2位民間代表

擔任委員），將依循「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民眾旁聽會

議及參與活動作業要點」制度化辦理開放民眾參與。

另本委員會屬委員制，委員對外之發言將僅代表委員

之個人意見，本委員會對外之正式意見，均應先經委

員會決議後，方能代表本委員會之意見，本人將建議

於下屆委員會建立發言人制度，使本委員會之運作能

更順暢、更有效率，期待除達成本委員會成立之目的

外，更能成為政府機關全民監督、與民溝通相關委員

會之模範。 

（一）陳委員慧慈：原則上贊成資訊公開及原能會的相關做法，惟

建議「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民眾旁聽會議及參

與活動作業要點」，應明確述明開放旁聽之名

額，以免造成日後執行上之困擾。 

（二）顏委員璧梅：建議台電公司及原能會在落實資訊公開上，要

重視資訊內容之廣泛可讀性，儘量提供易懂的

語言，避免只提供英文縮寫，應提供英文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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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清單，讓想了解龍門核電廠建廠狀況的民

眾，不會像是在霧裡看花。 

（三）楊木火先生：台電公司有關報告中之專業術語應加註中、英

文，以便使民眾及委員均能充分了解（如 GIS-

英文-中文）。 

主席：第四屆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運作方式，若委員無意

見，將依前述說明辦理，並將俟第四屆新任委員組成後，

向第四屆委員說明。另原能會及台電公司有關專有名詞

之寫法，應以全名示之，並要以一般閱聽人都了解的簡

易方式說明。 

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辦理情形：  

前（第 7）次會議決議事項（請原能會、台電公司另安排時間

與林委員針對各項議題進行更深入之探討，期使龍門電廠試運

轉工作更加順利。）追蹤辦理情形之決議： 

自前次會議迄今，原能會已和台電公司就林宗堯委員所提

意見進行多次會議討論，並於 4月 27日向林委員說明（部

分委員列席，並有三位民眾列席旁聽），會議相關重點及結

論將於本日會議中說明，故本案同意先行結案（林宗堯委

員：台電公司就本人所提意見已有大幅改善、精進，同意

台電公司說明，並將於日後適時查核）。 

楊木火先生：第 7次會議中林宗堯委員的書面報告，建請發給其

他委員參閱。 

主席：林宗堯委員於第 7次會議中係為口頭報告，所提意見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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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能會已積極處理，至於楊先生所述之資料，若林

宗堯委員同意，請以林委員個人名義發送其他委員參閱。 

十一、專題報告：略 

（一）原能會管制作業簡報（原能會） 

（二）一號機起動測試前各項重要工作現況（台電公司） 

（三）試運轉作業精進報告（台電公司、原能會） 

十二、討論 

（一）原能會管制作業簡報（原能會） 

主席：簡報內容中有關違規、注改、備忘錄之追蹤方式，其

後加註「未答覆」者，請修正為「處理中」或「尚未

答覆」，以免讓人誤解台電公司「拒絕答覆」。 

1.顏委員璧梅： 

（1）請盡量避免一些可能原能會內部人員非常熟悉的一

些程序或是事務，省略交代或是特別說明，而讓民眾

看了也不能了解的內容。報告者應該假設委員以及旁

聽的民眾都是第一次參加委員會而來準備報告的內

容。 

（2）對於違規、注改與備忘錄辦理情形，有關台電公司未

結案的案件，應概述未結案之原因與處理情形。 

（3）違規事件各等級之罰則，若是能加註說明，就能讓委

員及一般民眾更清楚其嚴重程度。 

主席：本委員會之資訊除提供委員外，亦會上網讓民眾參

閱，故在準備相關資料時，一定要淺顯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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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委員家齊： 

管路支架焊接於另一管路是否適當值得商榷，會使一個

管線振動時直接影響到其他管線（地震時也會相互影

響）。 

台電公司答覆： 

本案本公司會追溯設計、施工作業，並將清查是否有

類似狀況發生，若有，將併同改善。 

主席：本案列入追蹤，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中說明。 

3.林委員宗堯： 

系統移交時會有例外清單（exception list），該清單之管

控及執行效率會影響試運轉的時程，台電公司針對相關

例外清單上的項目一定要多費心力嚴加把關。 

台電公司答覆： 

有關例外清單之管控程序，前業經原能會指正，相關

作法本公司已改善，另有關試運轉時程，政府許多單

位都在監控中，本公司ㄧ定會如實呈現，並盡力達成

預定目標。 

（二）一號機起動測試前各項重要工作現況（台電公司） 

1.陳委員慧慈  

（1）分散式控制和資訊系統 data link 本季執行進度較

慢，其原因為何？ 

（2）前次會議說明分散式控制和資訊系統測試作業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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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60餘人，為何此次報告仍然人力吃緊？ 

（3）起動測試程序書之審核速度慢，是否符合工程需要？ 

台電公司答覆： 

data link 本季執行進度確實較慢，主因是其上層要先

完成硬體及軟體的現場調校，下一季一定會有較快之

進展。分散式控制和資訊系統測試作業，雖然已借調

友廠有經驗者及新進招考錄取人員，但因工程如火如

荼展開，故人力仍嫌不足。程序書審核較慢部分是屬

燃料裝填後之起動測試程序書，故現階段之進度符合

工程現況。 

2.林委員宗堯 

（1）台電公司對試運轉程序書已經做一全面的檢討修

訂，請澄清目前已執行之試運轉測試，是否重新執

行？ 

（2）試運轉之實際執行者屬經驗稍淺者，建議實際執行時

可由友廠有經驗者執行，年輕者輔佐，最後測試結果

一定要由有經驗者簽署。 

主席：有關新、舊程序書之執行界面等相關問題，請台電公

司提書面答覆；另執行簽署的人一定要有適當資格要

求，此部份原能會應加強查核。 

（三）試運轉作業精進報告（台電公司、原能會） 

1.黃委員雪玲  

（1）試運轉測試期間，每日工具箱會議記錄之文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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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定期整理建立資料庫以利經驗傳承。 

（2）試運轉程序書之編寫是否有運轉人員參與？起動測

試程序書編寫是否有建立程序書認養制？ 

（3）「自主檢查表稽核記錄」目前執行概況如何？ 

台電公司答覆： 

試運轉程序書之編寫者即為運轉人員，編寫的督導者

為本公司資深人員，並參酌友廠及國外經驗編寫而成。 

2.林委員宗堯 

台電公司及原能會對龍門電廠興建的努力，本人要致上

十二萬分敬意，但安全永無止境，各位沒有掌聲只有批

評，此乃因愛之深、責之切，希望台電公司及原能會繼

續加油。 

3.陳委員慧慈 

（1）核能對減輕地球暖化及減碳有極大貢獻，台電公司ㄧ

定要繼續努力，將龍門電廠如質、儘快完成。 

（2）與民眾切身相關議題，一定要充分與民眾溝通、資訊

充分公開，如此民眾才不會因不了解而有所疑慮。 

（3）試運轉測試一定要完整、落實，如此才能確保未來電

廠能安全運轉。 

4.顏委員璧梅 

（1）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的委員並非全為核能專

家，只能期待從原能會、台電公司所提供的有限報告

資料來了解大概的建廠狀況，因此原能會、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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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資訊是否完整、具關鍵性便非常重要，因為委

員只能從這些資料中去找出可能在安全上有疑慮，或

是在工程品質上可能有問題的地方，因此期待原能

會、台電公司能誠心的提出重要工程報告，並在內容

上儘量清楚易讀（投影片字體不應太小），並儘量以

圖示說明（以縮小專業與民眾之間的知識缺口）、附

上英文縮寫說明等，以示對所有委員的尊重。 

（2）下一屆委員會的監督重點在各個試運轉執行的過程

與結果，希望報告單位能提供各個階段測試的實際時

程、結果統計報告，以讓委員們能真正的暸解實際狀

況。 

（3）台電公司與原能會的資料，請儘量淺顯，要讓大部分

的民眾都能了解，此外，台電公司也要再加強與民眾

溝通。 

主席：資訊充分公開，也要考量民眾的接受、理解度，原能

會及台電公司ㄧ定要朝資訊普及、大眾化的方向努

力。 

5.林委員宗堯（口頭說明個人撰寫之「核四廠安全報告」） 

6.吳委員憲良： 

貢寮屬多雨地區，龍門電廠一直趕工，對施工品質可能

會有不良影響，台電公司ㄧ定要多加注意。 

主席：林委員的重點在於請台電公司切勿因規劃的時程壓

力，而影響施工、測試的安全，應該按部就班，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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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實施工、完整進行測試，亦即無論龍門電廠何時完

成，都一定要以安全為第一優先考量。林委員安全第

一的理念，與本委員會的宗旨相符，惟委員的報告措

辭可能易讓一般民眾誤解，若其他委員無意見，請原

能會適當修正該份報告，並以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

會的名義送經濟部國營會參考。 

十三、臨時動議及委員書面意見 

（一）楊木火先生 

1.台電公司將核一、二、三廠資深人員調往龍門電廠支援，

會不會造成核一、二、三廠運轉品質滑落，以致產生核安

問題。 

2.99 年 2 月台電公司和奇異公司又簽下另一份合約，今日

台電公司報告中提到奇異公司試運轉測試顧問於今年三

月起，進駐試運轉辦公室，提供技術服務，即時協助解決

試運轉測試發現之問題，在顧問公司缺乏經驗及奇異公司

已將核工部門售出情況下，請問奇異公司之試運轉測試顧

問是否能提供真正技術服務？ 

3.奇異公司之試運轉測試顧問有多少位進駐試運轉辦公

室？及試運轉測試顧問之履歷如何？是否能請林宗堯委

員對奇異公司之試運轉測試顧問之經驗作一評論？ 

4.生水池工程興建相關事宜說明會之缺失，請參閱 99 年 4

月 25日之陳情書。（該陳情書已於會場分送委員參閱） 

台電公司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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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進行生水池相關模擬分析，發覺瓶頸之ㄧ在於涵

洞太小，本公司業已發包擴大。另本公司委託公正第三

者所做各項研究，均以本公司為單一窗口，第三者之個

人資料攸關個人隱私，本公司未便公開。另有關資料太

晚提送部份，本公司會加強相關行政作業之管控。 

（二）吳委員憲良 

貢寮鄉民十分擔心生水池相關問題，台電公司ㄧ定要特別注

意生水池的安全監控。 

（三）陳委員慧慈（針對陳情書內容之建議） 

1.進行如果排水箱涵的功能完全發揮時之淹水狀況分析。 

2.了解最近淹水之主因為何？電廠未興建前的淹水狀況之

收集。 

3.如果有潰決之虞，電廠有何種預警措施，這些措施之有效

性為何？ 

4.加強疏浚，尤其應落實水保計畫。 

5.製作一份安全性說帖以安民眾之心。 

主席：有關核能安全之任何議題，若民眾仍心存疑慮，台電公司

ㄧ定要真誠溝通，務必讓民眾能真正放心、安心。 

（四）吳委員建興 

1.建請台電公司釐請、檢討生水池區域相關水土保持措施是

否需予補強；另請一併檢討既設於該區域之相關監測儀器

可否有效儘早發揮預警功能，並強化監測效能。 

2.現勘一號機反應器廠房濕井進入通道前頂部發生不明漏



 11

水情形，請台電公司查明原因並妥予處置。 

3.分散式數位控制與資訊系統之備援機制及相關設備，是否

已訂定應變計畫，建請台電公司補充扼要說明。 

（五）鄭委員家齊 

1.管路標示不宜用捆綁色帶方式區分，因為容易被有心人人

為拆開混淆，宜用永久標示（烙印、塗漆等）。 

2.請說明是否有調查有無順向坡角截掉之情況，若有，需有

定期監測機制。 

3.有關貢寮鄉淹水問題，是否是因核四廠建廠造成的，應釐

清。莫拉克風災雨量加上地震同時發生的機率非常的小，

若生水池這樣才會潰堤實為杞人憂天（莫拉克為 2000 年

回歸雨量，強烈地震是 475 年回歸周期，不太可能同時發

生）。 

（六）陳委員慧慈 

1.水土保持計畫施工查核的諸多缺失經常發生，宜平日再多

用心，尤其是在颱風來臨之際，更應隨時派員勘查。 

2.經濟部施工查核中之表格填寫缺失，先前也發生過，顯然

「落實」的工作要再加強。 

3.請就目前建廠狀況，考慮儘速在廠區之岩盤處裝設強震

儀，以修正先前設置點不適之缺失。 

4.建議提供目前尚未結案的違規、注改與備忘錄。 

5.建議提供確實的試運轉時程安排及預期在每一個時程可

能會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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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結論 

本委員會安全監督之功效日漸彰顯，立法院亦要求本委員會

定期向其報告。龍門電廠的工作同仁，其辛勞是無庸置疑的，但無

論工作再辛勞、繁瑣，一切作業仍要以安全為首要考量。全民監督、

資訊公開，除可讓安全監督更全面外，亦可讓附近居民能從疑慮轉

為支持龍門電廠之建設，期待龍門電廠能與地方共存共榮、共創雙

贏。 

十五、散會（15時 30分） 

十六、其他（非核能安全相關議題與民溝通平台）：用人當地化成效簡

報（台電公司） 

（一）賴哲正（代謝忠賢）：  

台電公司擬在本（雙溪）鄉及石碇、坪林、平溪等 4鄉，興

建開閉所乙案，請秉持公開，公正方式辦理：近期本所接獲

民眾陳情，其住所附近台電公司透過仲介人，欲購買土地，

設置開閉所，造成鄰近居民恐慌，建請台電公司能以公開，

公正的方式，不要私底下找人購地，並請將開閉所設在遠離

人群地點。 

主席：請台電公司主動與雙溪鄉就本案進行溝通。 

（二）吳委員憲良： 

台電公司應落實用人當地化政策，除招考在地人員「工」級

員工外，亦應開放名額招收「職」級員工。 

台電公司答覆： 

用人相關規定本公司均要報請上級單位核定，惟委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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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會反映給本公司相關人事單位積極處理。  

主席：落實用人當地化，對電廠之長久營運絕對有極正面的貢

獻，台電公司ㄧ定要積極處理，若有窒礙難行之處，本

人基於政府一體之理念，亦樂於代為轉達意見給相關部

門。 

（三）吳村長勝福： 

1.最近部分工地廠商發生資金問題，影響工人薪水之正常發

放，請台電公司協助處理。 

2.台電公司對地方的承諾一定要有一貫性，切勿因人事更

迭，而違背或不承認當初的承諾（用人當地化、外環道興

建、宿舍等）。 

3.希望台電公司招考名額能對電廠所在地附近居民放寬，以

落實用人當地化政策，中油公司相關作業似有可借鏡之

處，台電公司可多加參考、辦理。 

4.生水池、宿舍、外環道、道路拓寬工程、疏散路線等問題，

台電公司應清楚向民眾說明目前的狀況、規劃、進度，以

能讓民眾釋疑。 

主席：政策及承諾一定要有一貫性，台電公司及地方鄉親一定要

相互信任，龍門電廠未來要和地方共存共榮，一定要獲得

民眾支持，故對當地民眾有助益的就業機會、建設等，一

定要全力支援；而也期待地方鄉親能協助龍門電廠順利興

建，相信雙方若能互信、互助，一定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 

（四）楊木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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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對台電公司非常不信任（有關土地徵收、撤銷等問

題）。 

2.建議民眾參與旁聽會議對會議相關試題有建言時，如經委

員一人同意，後經主席指定時間內可對會議相關議題進行

建言。民眾參與旁聽會議如經委員二人同意，亦可參加施

工現場巡察。 

主席：政府任何作業一定會照顧民眾，對影響民眾權益的問題，

更會積極處理，期待大家能往前看、向前走，共同為國家

發展而努力。 


